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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应急委〔2022〕2号

关于印发《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社会应急力量
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协调保障预案》的

通 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县委组织部、县委宣传部、

县文明办、县发展改革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

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水务局、县林草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县应急局、

县防震减灾局、团县委、县红十字会、寻甸产业园区管委会、县

消防救援大队、县森林草原防灭火地方专业扑火队：

为进一步发挥好社会应急力量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重要辅助

作用，为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我县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提供组

织协调保障，提升抢险救援效率，现将《寻甸县社会应急力量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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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协调保障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寻甸县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

（县应急委办代章）

2022年 9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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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
灾害抢险救援行动协调保障预案

1 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为进一步发挥好社会应急力量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重要辅助

作用，为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我县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提供组

织协调保障，提升抢险救援效率，制定本预案。

1.2 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（主席令第六十九

号）、《云南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云政办发〔2016〕

103号）、《寻甸县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规范》（昆政办〔2016〕

207号）、《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

机制建设试点方案》（应急厅函〔2021〕317号）、《云南省社会

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现场协调机制》（云应急委办

〔2022〕2号）、《昆明市志愿者力量参与应急管理活动工作指南

（试行）》、《昆明市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

动协调保障预案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，编制

本预案。

1.3 工作原则

坚持综合协调、属地为主、部门联动、规范管理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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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寻甸县行政区域内重大及以

上级别自然灾害抢险救援工作。本预案所称社会应急力量是指从

事防灾减灾救灾活动的社会组织、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等，包

含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公益救援队、消防志愿组织、青年志愿者协

会等民间救援组织，以及国内外红十字救援队伍。

2 组织体系

在县委、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成立“寻甸县社会应急力量

现场协调机制领导小组”。重特大灾害或影响重大的事件发生后，

根据省、县、县级指挥部指令或灾区属地政府及其按照预案设立

的救灾现场指挥部发出救援求助申请、公开发布求援公告时，统

一指挥我县行政辖区内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

动现场协调保障相关工作，机构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普 靖（县委副书记、县长）

副组长：谷照奎（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、县国有企业党工

委书记）

付亚楠（副县长、县教育党工委书记、县卫生健康

党工委书记）

谢 添（副县长）

李红松（寻甸特色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、县委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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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部常务副部长)

张 涛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县信息传播管理中心

主任、县政府新闻办主任）

祁祯平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县文明办主任）

余文学（县民政局局长）

马明泽（县应急局局长）

张航源（团县委书记）

杨富春（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）

成员单位：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县委组织

部、县委宣传部、县文明办、县发展改革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民政

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水务局、县林草局、县卫

生健康局、县应急局、县防震减灾局、团县委、县红十字会、寻

甸产业园区管委会、县消防救援大队、县森林草原防灭火地方专

业扑火队。根据救灾工作需要，领导小组可临时增加相关部门和

单位作为成员单位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团县委，办公室主任由团县委书记张

航源兼任。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，由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

补，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3 应急响应

3.1 分级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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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外，依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

危害程度、波及范围、影响力大小、人员及财产损失等情况，由

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、重大、较大、一般 4个级别。具体事件

等级划分标准依照相应国家级、省级专项应急预案、国家、省有

关部门应急预案执行。

3.2 分级响应

3.2.1 重大、特别重大级别灾害应急响应

团县委、县红十字会明确 16名社会应急动员志愿者作为本预

案应急执行人员。预案启动后，16名社会应急动员志愿者全部到

岗，并抽调寻甸县社会应急力量现场协调机制领导小组有关单位

人员到县社会应急动员中心集中办公，公布县社会应急动员中心

联系方式，实时评估、过滤、发布灾情信息。县社会应急动员中

心实行由寻甸县社会应急力量现场协调机制领导小组组长负责，

综合组、协调组、保障组入驻办公的全勤运行模式。

（1）综合组组长由常务副县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团县委、县红

十字会、县应急局、灾害牵头应对部门主要领导担任，组员共 7

人从县应急局、团县委、县红十字会、灾害牵头应对部门和志愿

者中分别抽调（其中社会应急动员专线接处员 2人、系统操作员 2

人，由志愿者担任；综合统筹 1人、文件起草和管理人员 2人，

从县应急局、县红十字会、灾害牵头应对部门分别抽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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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：主要负责发布、接收、核实、报送救援需求信息，组

织工作会议，起草重要文件报告，管理文档资料，热线电话的设

置和值班等工作，并及时将救援需求等相关信息报送协调组掌握。

（2）协调组组长由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红松担任，副组长由

团县委、县应急局、红十字会、灾害牵头应对部门、县消防救援

大队主要领导担任，组员共 7人从县红十字会、灾害牵头应对部

门和志愿者中分别抽调（其中社会应急力量响应信息处理员 2人，

统计员 2人，由志愿者担任；灾区救援联络员 3人，从县红十字

会、县消防救援大队和灾害牵头应对部门分别抽调）。

职责：主要负责掌握灾情信息，处理社会应急力量响应信息，

就近、择优选取社会应急力量，通过应急管理部社会应急力量管

理系统明确、分配抢险救援任务，落实专人引导社会应急力量进

入灾区，指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抢险救援和撤离灾区，统计汇总

救援信息，并及时将社会力量相关信息通报至保障组。

（3）保障组组长由团县委相关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县应急局、

县交通运输局、事发地相关分管领导担任，组员共 6人从县应急

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事发地应急办、交警部门和志愿者中分别抽

调（其中救灾物资协调保障联络员 1人，从县应急局抽调；道路

通行保障联络人员 2人，从县交通运输局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分

别抽调；食宿后勤保障联络人员 1人，从团县委抽调；系统操作

人员 2人，由志愿者担任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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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：主要负责协调政府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和灾区其他有关

力量，为社会应急力量执行任务提供必要的交通、通信、装备、

物资、油料和食宿等保障，依托应急管理部社会应急力量管理系

统为满足条件的社会应急力量提供免费通行服务，协助社会应急

力量救援行动补偿申报。

3.2.1.1 响应流程

我县发生重特大灾害时根据指令启动本预案→立即成立工作

组并抽调有关单位人员到“寻甸县社会应急动员中心”集中办公，

具体运转和响应流程如下：接收、核实并发布救援需求信息（综

合组）→处理救援信息（协调组）→组织统一调度（协调组）→

组织交通保障（保障组）→组织任务管理（协调组）→组织后勤

装备保障（保障组）→救援结束后组织力量撤离事故现场和灾区

（协调组）→统计汇总总结（综合组、协调组、保障组）。

3.2.2 一般、较大级别灾害应急响应

根据《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

机制建设试点方案》（应急厅函〔2021〕317号）、《云南省社会

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现场协调机制》（云应急委办

〔2022〕2号）等相关文件内容，原则上本预案只在重大、特别重

大级别灾害或影响重大的事件发生后，根据省、市、县级指挥部

指令或灾区属地政府及其按照预案设立的救灾现场指挥部发出救

援求助申请、公开发布求援公告时启动。如遇特殊情况发生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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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较大级别灾害切实需要启动本预案的，由领导小组决策后宣布

启动，并参照重大、特别重大级别灾害应急响应措施执行。

4 信息报送

4.1 工作要求

4.1.1 重大及以上级别自然灾害发生后，本预案启动前，各地

各部门应根据相应处置预案，及时启动应急响应，并将相关工作

开展情况于 1小时内报领导小组。

4.1.2 本预案启动后，各地各部门应主动掌握灾区灾情及处置

情况，并于每日 8时、14时、20时分别向领导小组报告（通报）

工作开展情况。

4.2 重点报送内容

救援处置情况：当地党委、政府，政府职能部门及其他社会

应急力量已开展的工作。

救援处置需求：除当地党委、政府，政府职能部门及其他社

会应急力量已解决的问题外，灾区的应急救援工作还需要社会应

急力量给予的援助需求。

4.3 报送渠道

昆明市突发事件信息管理系统。

4.4 信息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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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甸县社会应急动员中心负责及时核实灾情数据、救援需求

等，经研判达到预案启动条件的，立即发布通知，召集各工作组

人员到县社会应急动员中心集中办公，并启用应急管理部社会应

急力量管理系统，统一发布、处理社会应急力量救援信息。

4.5 灾害信息共享

县应急局依托县应急指挥中心各项系统、功能，牵头与有关

单位建立联络制度（联络表详见附件），了解相关灾情预测和分

析，及时向市应急局报告，并通报县级有关单位。基层各级应急

管理部门要与当地同级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合作，及时了解并逐级

上报当地灾情等信息。

5 制度与保障

5.1 资金保障

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建

设、运行、管理所需经费，由团县委据实测算后列入财政预算统

筹保障。

5.2 办公场所保障

在团县委（寻甸县仁德街道文苑路 5号）加挂寻甸县社会应

急动员中心牌子，以团县委的场所硬件为依托，建立健全社会救

援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现场协调工作体系和机制，为进入灾区的

社会应急力量参加抢险救援活动提供信息咨询、科学调配、报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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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和任务管理等支持，结合县应急指挥中心的指挥调度功能，

实现社会应急力量现场协调工作与救灾指挥一体化运转。

5.3 平台保障

依托应急管理部应急资源管理平台社会应急力量管理系统，

以及县应急局的软硬件环境，搭建社会应急力量现场协调工作平

台。

5.4 团队保障

由团县委、县红十字会明确 16名社会应急动员志愿者，协助

开展我县社会应急动员相关工作，参与日常系统训练和拉练，支

撑县社会应急动员中心灾时和日常运转。

5.5 日常运行维护保障

日常状态下，社会应急动员志愿者入驻县社会应急动员中心

（每周不少于 1个工作日，每个工作日不少于 2名志愿者），协

助开展以下工作：

（1）使用、维护社会应急力量管理系统。

（2）定期进行系统培训演练。组织专业团队、相关部门和社

会应急力量进行培训、训练，并将寻甸县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

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纳入年度综合应急演练内容，

积极使用应急管理部应急资源管理平台社会应急力量管理系统，

对相关机制进行磨合，对系统功能进行实战测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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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指导符合规定的在寻社会应急力量入驻系统；对各支队

伍信息进行审批，督促社会力量定期更新人员、装备、车辆等详

细信息；完成应急救援车辆免费通行报批和审核工作；负责统计、

汇总社会应急救援各项数据。

（4）负责对社会力量参与抢险救援活动评估，依据评估结果，

对在抢险救援工作中作用发挥好的社会应急力量和个人向有关单

位提请给予适当表彰或奖励。

（5）对社会救援力量参与抢险救灾工作中造成的损失，依法

依规协助申请补偿。

5.6 训练演练制度

原则上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系统使用、训练次数每月不少

于 1次；组织专业团队、相关部门和社会应急力量进行实战演练

次数每年不少于 1次。

5.7 联席会议制度

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召开联席会议，对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

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工作进行总结评估、建言献策，

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 1次。

5.8 规范管理制度

县民政局每年 10月 31日前将在全县各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

的应急救援社会组织报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统筹指导符合条件的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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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力量入驻应急管理部应急资源管理平台社会应急力量管理系

统，进行规范管理。

6 附则

6.1 责任与奖惩

将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救援情况纳入灾害评估，重点评价参与

应急处置效果，总结经验，提出措施和建议意见。对在应急救援

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的社会救援力量和个人给予适当的表扬表彰；

对不服从现场调度指挥、虚报瞒报相关信息、违规发布灾情和救

援信息、盲目冒险开展应急救援作业的社会救援力量，进行通报

并记入应急行动表现记录；情节和后果严重的，向其主管部门和

单位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。

6.2 预案管理与更新

本预案由寻甸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编制、修订和解释。

6.3 预案实施时间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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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应急委办；

县政府办。

寻甸县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9月 21日印发


